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得装备”）的独立

董事，通过审阅相关材料，了解相关情况，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聂泉先生为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合理必要且有利于公司发展

的，我们作为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   郝军                  孙政民 

 

 

 

                                                           2017 年 8 月 15 日 

 

 

 

 

 

 

 

 

 

 




